附件：
四川川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人才招聘服务询价采购方案

一、项目概况
四川川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川东融担”）成立于2007年10月，注册资本金3.1亿元，是达州市市本级唯一一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法人机构。
本项目为川东融担公开考核招聘3名工作人员（业务经理2名、风控人员1名）服务采购项目，现拟采用询价采购的方式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采购预算：25000元（大写：贰万伍仟元整）
二、技术、服务部分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1、基本要求
（1）按时转发公开考核招聘公告和与本次公开考核招聘有关的其他公告
（2）准备公开考核招聘全流程中所必需的考务用品，组织和实施笔试、面试、签约等相关考务工作；
[bookmark: _GoBack]（3）考点设在达州市城区（通川区、达川区、高新区），交通便利，数量不得超过1个，考场根据报名人数由采购人安排，考场由供应商提供；
（4）负责考试的报名、资格审查、制卷、运卷、试卷回收、阅卷、登分、统分、归档等工作；
（5）具备必要的通讯和自动化办公设备；
（6）每个考场的标准应试人数为30人，配合采购方工作人员摆放考场内的桌椅；
（7）应试人员座位须单人、单桌、单行排列，每列座椅须垂直对齐，所有考生面朝同一方向，前后左右间距80厘米以上；
（8）座位号及对应的准考证号统一贴在桌面左上角；
（9）各考场内已清理完毕并门上贴有封条；
（10）在考点入口处放置考点、考场名称的显著标识，张贴考场位置示意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等。考场门口应张贴考场号码、考试科目、考生应试规则等；
（11）检查考场内外环境，考场内除必备物品、文字外，不得有其他与考试 内容有关的物品和字迹；
（12）考点应设立考务、保卫、医疗、后勤等小组，以保障考试正常实施；
（13）考试期间考点周围应划出考试区域，并设置明显的警戒线，禁止无关人员入内； 
（14）笔试、面试分数登记要严谨，不能出错。
2、人员配备及其他要求
（1）考点应配备主考人1名，副主考3名，流动监考员和一般监考人员若干名。考场应当配备2名或2名以上监考人员，其中主考人员须由川东融担监察审计部的人员担任，主考人员在考试期间负有领导、组织、管理本考区考试实施的责任；监考人员中至少有1名为川东融担的人员；
（2）监考人员应当于每科考试开始前30分钟进入考场，并负责做好以下事项：
①在应试人员入场前应检查、清理考场； 
②引导并监督考生凭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有序通过安检入场；
③提醒考生除携带必需文具外，不得随身携带任何书籍、笔记、报纸、稿纸、电子用品、通讯工具等物品进入考场；
④引导考生在《考生签到表》上签字，在准考证指定位置入座，核对考生的 照片、姓名、准考证号、身份证号； 
⑤向考生发放草稿纸；
⑥宣读《考生应试规则》。 
（3）考务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有关保密规定，严守工作纪律，认真履行职责。涉密考务工作人员签订保密责任书；
（4）考务工作人员在考试期间执行任务时，必须佩带考区、考点统一制发的工作证，未佩带相应工作证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保密室、考场等考试工作场所；
（5）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期间，由申请人负责资格初审、川东融担负责复核，具体人数以实际需求为准。
3、考场数量及其他要求
（1）申请人应针对本项目制定考试方案，包括考务手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考试顺利实施。
（2）考生服务：必要时为考生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短信服务、路线指引、打印服务等。 
（3）及时通过信息平台公示笔试、面试结果。
4、考聘试题
（1）笔试综合试题测评（题目侧重于经济、法律等方向）；
（2）面试的方式为结构化面试；
（3）试题需规范、具有科学性、原创性；
（4）不向任何与考试命题工作无关人员透露自己参加的课程考试命题工作；不向任何人泄露试题内容；绝对保证命题所用计算机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命题结束后即销毁与试题有关的草稿纸和电子文本，不保留命题副本；命题结束后即认真清除命题用参考书内的命题标记。
5、阅卷保密原则 
（1）阅卷人员必须做到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原则性强，牢固树立保密意 识和纪律意识；
（2）阅卷人员在阅卷过程中不得将试题拍照上传到网上；
（3）阅卷人员在阅卷过程中认真负责，服从安排严格，按要求阅卷； 
（4）不向任何人透露试题的内容和命题工作情况。若有任何形式的泄密行为，愿意接受追究法律责任。
6、体检要求
（1）体检项目和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等相关规定执行，同时进行吸食毒品尿液检验；
（2）体检医院随机抽取。
注：体检费由考生自付
7、背景调查
拟聘人员背景调查由川东融担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完成。
（二）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1、成交人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须合理配置人员，提供好各项服务。供应商提供的各种服务均须满足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或标准）；
2、成交人须接受采购人临时安排的与项目有关的工作。
三、商务部分
（一）实施现场要求
本项目实施地现场情况由供应商自行踏勘，业主不组织现场踏勘，供应商如未踏勘，视为已了解现场情况。
★（二）安全要求
本项目自成交人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实施完成验收合格日止，成交人将负责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因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成交人自行承担。
（三）培训要求
供应商须按照采购人的要求对本项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达到相关标准。 
（四）服务时间及地点
1、服务时间：合同签订后90日内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履约验收
采购人组织验收，成交人负责提交验收所需资料。采购人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要求、本项目采购文件、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及承诺进行验收。
（六）资金结算
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合同价款
